附件3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工作承诺书（试行）

（适用于社会评价组织）

机构名称：                                
机构备案号：                                      

为认真落实“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确保我机构规范开展认定工作，保证评价发证质量、公信力和认可度，现作以下郑重承诺：

一、保证本机构提交的备案信息、申报材料等真实有效，遇特殊情况需变更的，提前及时进行变更报备。严格落实各级人社部门关于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规章制度和工作要求，在备案范围内规范开展认定，按“谁评价、谁发证、谁负责”原则承担全部主体责任，为劳动者提供高质量的评价服务。

二、完善内部管理、考务、监考、命题、考评、督导、信息平台专员等人员配备，从严履职条件，明确岗位职责，严格责任追究制度，强化内部权力监督制约，落实外聘专家责任。至少每季度开展业务培训、警示教育，确保从业人员熟悉政策业务、依规履职。

三、加强评价场地设备等管理，参照评价机构备案管理技术参数标准等要求，完善考位工位及设备设施，定期更新维护，确保可用并适应新技术新工艺等要求。制定并执行安全应急预案，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确保评价场所和评价活动安全。

四、严格落实国家职业标准、命题技术规程和质量督导指标体系要求，严格题库和命题管理，按规定命制符合国家职业标准和技术规程要求的理论知识考试和操作技能考核试卷，确保内容合规、质量可靠、闭环管理，不泄露题库和考卷。评价机构负责人对命题质量把关负责。

五、严格考评阅卷，落实考评组制度和考评组长负责制、考评组成员轮换制、回避制，使用遵规守纪、能力过硬、责任心强的考评人员承担考评阅卷工作。落实独立评分、阅卷复核和统分复核制度，科学、公正、细致评分。评价机构负责人对考评阅卷工作质量把关负责。

六、落实质量督导工作要求，严格内部质量管控，制定完善并执行考务工作手册，压实全过程、全链条、全人员的评价工作质量责任，确保问题可倒查、可追溯，严肃追究违规人员责任。

七、加强重点环节管理，严格考生报名资格审核，防范伪造资料、弄虚作假；规范考务管理，确保命题、制卷、监考、考评、督导、阅卷、成绩公示、证书核发等各环节严谨规范，规范管理评价资料，确保信息数据安全。

八、合规开展业务宣传，不使用违规字样、标识、图案，不夸大、虚假、误导、诱导宣传，不授意相关机构违规宣传。不与培训中介等勾连违规操作（包括包过保过，或泄露试卷、考题、答案等，或由培训中介代理审核报名资格等），不授权、转让、分包或挂靠备案资质。

九、自愿接受并积极配合人社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管、督导、抽查等，并对督导抽查发现的问题及时全面整改到位。

如违反上述承诺，本机构及从业人员知悉需承担的责任，并自愿接受人社部门及有关主管部门的处理。 

评价机构负责人：           ；联系电话：             。
评价机构举办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名：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